横环评字〔2024〕17号

上饶市横峰生态环境局关于横峰县产教融合职业学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横峰县产教融合职业学校：


你单位报送的《横峰县产教融合职业学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告知承诺书》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本项目位于横峰县古窑北大道以东（中心地理坐标东经：117°37′2.354″，北纬：28°24′40.741″）投资20000万元，建设横峰县产教融合职业学校，项目总投资20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70万元。根据《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快改革措施落地推进环评提质降费增效的通知》（赣环环评〔2022〕1号）的要求，我局同意该项目的建设。

二、你公司应按照国家最新《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并落实有关要求。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告知承诺书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并按规定对环保设施进行自主验收，验收过程中，应当如实查验、监测、记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不得弄虚作假。项目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三、如项目建设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环保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应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项目批准后超过5年方开工建设的，应报审批部门重新审核。

四、我局委托上饶市横峰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按照《关于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管工作机制的意见》(环执法〔2021〕70号)要求，对该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自主验收及日常进行监管，对在告知承诺书中弄虚作假或不落实承诺内容的，将依法查处, 并向社会公开。   
附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告知承诺书       

 上饶市横峰生态环境局       

                              2024年11月13日

抄 送：横峰县兴安街道办，上饶市横峰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江西碧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饶市横峰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4年11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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